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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在
商家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务之前，根据
商家提供的营销方案以优惠的价格
预付费用，然后再取得商品或接受服
务的消费模式。伴随着预付式消费
迅猛发展，相关纠纷不断增多，经营
者卷款“跑路”、商家限制消费、“职业
闭店人”等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正常市场秩
序。消费者应当如何规避其中的风
险，合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商家跑路套路多

据媒体报道，某知名连锁健身
房，在开业初期推出大幅优惠的年
卡、三年卡套餐，吸引众多消费者办
卡。然而，仅经营短短数月后，健身
房突然关门，老板失联。众多办卡会
员不仅未能享受完服务，充值的高额
费用也打了水漂。成都某足疗店，消
费者王女士在预付费用购买所谓的
医疗服务后，发现服务体验不佳且价
格存在虚高等问题，要求商家退款。
该店人员拒绝退款赔偿，并告知王女
士店铺是合法转让到自己手里，合同
条款中约定自己有权拒绝为之前办
卡的顾客提供服务，并对退卡退费事
项概不负责。

这是典型的预付式消费过程中消
费者受到欺诈的案例。在此种情况
下，商家直接侵犯消费者的权益，致
使预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造成消
费者财产损失；而且商家在明知自
身不能实现“虚假承诺”的情况下，
仍采用欺诈方式诱骗消费者消费，
获得钱款后又通过转让店铺等方式
逃避履行。

我国已有明确法律规范旨在保
障预付式消费乱象中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
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
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如果商家
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增
加赔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为五百元。从行政监管角度
来看，各地也陆续出台了针对预付式
消费的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发卡行
为、资金监管等进行了规范。若商家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预付式消费中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大量
骗取消费者预付款项，且数额达到一
定标准，可能涉嫌诈骗罪，我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对诈骗罪及其刑事
处罚作出了明确规定。

提示：消费者在进行预付式消费
时，首先，应理性评估自身需求，充分

考虑自己是否会长期使用该服务或商
品，避免因优惠福利而冲动消费。

其次，仔细考察商家信誉和经营
状况，提前关注商家营业执照、市场
口碑、经营年限等信息。

再次，在预付消费前详细阅读合
同条款，明确预付卡的功能、使用范
围、有效期限、退卡（款）条件、违约责
任等事项，对于模糊不清或涉及高额
回报返现的内容，务必与商家确认清
楚后再决定是否签署。

最后，妥善保存消费凭证，包括
预付卡、付款凭证、消费记录等，一旦
发生问题，这些凭证将成为维权的关
键证据。

非法集资要警惕

在一起集资诈骗案件中，某机构
组织农副产品、保健产品等知识讲
座，声称充值一定金额后可以通过刷
投资流水获取回报，进而虚构购买保
健品套餐能够获得店铺赠送的股票，
并许诺股票投资能够随时兑现本金、
有高额回报等事由，诈骗四十余名被
害人上百万资金。起初，不少消费者
在进行“消费投资”后，机构能够按时
返款，吸引了更多人参与，随后机构
突然关门闭店。经调查发现，该机构
实际运营状况不佳，根本无法支撑高
额返现、赠送股票等承诺，所谓的预
付式消费只是非法集资的幌子。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
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第一百七十六
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
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如果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
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
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
款不能返还的；肆意挥霍集资款，致
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等情形，可认定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集资诈骗罪
定罪处罚。

提示：消费者在进行预付式消费
时务必保持警惕。首先要保持理性，
不要冲动。在看懂商家营销模式的
基础上，充分衡量风险和收益比例，
避免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
眼。

其次要保持稳健，不要冒险。高
收益往往意味着高风险，要合理评估
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投资风险。

最后要保持警惕，不盲目。仔细
甄别“收益丰厚、消费返现、名额有

限、赠送股票”等说辞，切不可跟风投
资。一旦发现商家经营异常，如频繁
更换地址、服务质量大幅下降、返现
中断等情况，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情况；若怀疑存在非法集资倾向，要
果断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职业闭店人需监管

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布首个“职业闭店人”处罚案例。经
查，韩某为经营不善的A教育培训机
构提供闭店服务，通过招募张某作为
该机构的“挂名”法人、股东，虚构公
司材料、隐瞒重要事实并向登记机关
提交虚假材料为 A 教育培训机构代
办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北京某咨询公
司等3家中介机构为经营不善的B教
育培训机构提供闭店服务。上述两
起案件中当事人均遭到了严格处罚，
并撤销了闭店企业虚假变更登记事
项，让妄图逃避法律责任的企业负责
人承担责任与债务，维护交易安全，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预付式消费盛行的当下，“职
业闭店人”悄然滋生，严重侵害消费
者权益。所谓“职业闭店人”是指凭
借自身商业经验，利用消费者的信任
和法律监管的缝隙，通过变更法定代
表人（股东）、转移资产、分流客户等
手段，专门为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的
公司设计“跑路”方案，帮助其逃避债
务和法律责任，以及处理后续涉诉等
工作的群体。

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净化消费者市场环境，针对“职业闭
店人”现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出台了《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并
于 2025 年 2 月 10 日起正式施行，其
中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有证据证明申
请人明显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
股东有限责任，通过变更法定代表
人、股东、注册资本或者注销公司等
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者
规避行政处罚，可能危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
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
销。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
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
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义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
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
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
得强制交易。

提示：为了避免陷入“职业闭店
人”的陷阱，消费者在预付式消费时，
要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和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能力。另一方面，商家平
台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建立健全
存款保险制度，保障消费者资金安
全；进一步强化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
务，在合同签订前以书面形式提供详
尽合同条款，并在官方网站、营业场
所显著位置公示产品信息，涵盖服务
内容、价格、退款政策等关键信息。

（北京青年报 陶奋鹏）

充卡容易退钱难，商家跑路维
权 难 。 预 付 式 消 费 的 坑 你 踩 过
吗？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

《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司法解
释》，明确 5 月 1 日起施行。新司法
解释共 27 条，刀刀见血，终结预付
式消费乱象。

7天冷静期。消费者自付款之日
起7日内，有权要求经营者返还预付
款本金。商家如果再用办卡不退忽

悠你，用法律直接打脸。
霸王条款无效，预付式消费合同

往往会设置丢卡不补，限制转卡，收
款不退等内容，新司法解释明确，以
上内容统统无效。特别注意的是，消
费者如果要转让预付卡，只需要一条
信息通知商家，即可产生法律效力。

跑路者严惩，如果经营者收取预
付款后，终止营业，恶意逃避退款，构
成欺诈的，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

任。也就是说不光要赔钱，而且还要
罚得更多，如果涉嫌刑事犯罪的，要
追究刑事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以前举证难一直
困扰消费者，例如消费合同文本，消
费内容、次数，预付款余额等等交易
信息都在商家手中。新司法解释规
定，商家如果藏有证据，无正当理由
拒不提交，法院可推定消费者主张成
立。 （兰州日报 许沛洁）

三月，春回大地，万物竞发。
长安街上玉兰摇曳生姿，东湖之
畔樱花灿若朝霞，彩云之南百花
竞相开放……人们踏青赏花、品
尝春菜、骑行露营，感受盎然春
意，“春日经济”热力十足。

“不拘一格”赏春花

近日，东湖樱园内60余个品
种、万余株樱花，以及武汉全市
各赏樱点的樱花次第开放，相继
迎来盛花期。

“新增的东湖水上赏花航线
体验感非常好，不仅有成群的红
嘴鸥一路伴飞，还直达东湖樱
园，避开了拥堵路段。”选择乘坐
游船赏樱的江西游客胡先生说。

三月，多地迎来赏花热潮。
在湖北，襄阳米公祠梨花与宋代
碑刻同框、神农架杜鹃花开遍万
山沟壑，呈现自然与人文交融的
魅力；在北京，山桃花掩映白塔、红
墙衬托玉兰的美景传递无限诗
意；在云南，罗平近百万亩油菜花
海盛景令游客惊叹……趁着赏花
热，多地推出有力举措，开通赏花
专线专列、“上新”文旅融合产品、
解锁“赏花＋”新场景、打造艺术装
置延长花期，助推春日赏花经济。

13 米高的“玫瑰瀑布”从建
筑外立面倾泻而下，城市花园带
来“四季花海”的游玩体验……
在春城昆明，以花为主题的各类
现代艺术装置让赏花突破时间、
地理的限制，为市民游客提供春
天的新玩法。

“我们通过将云南的鲜花、非
遗等元素融入进艺术装置，让花
期延续。”艺术装置设计团队负责
人王黎媛介绍，团队与昆明多个
商圈合作，通过设计布置与花有
关的艺术装置，让赏花成为可触
摸、可参与的文化体验。

“赏花＋赛事”“赏花＋市集”
等多种融合业态也不断丰富市民
游客体验。云南罗平县推出“花
海＋”多元文旅项目，今年春天已
举办花海马拉松赛、花海民歌展演
等20余项活动；湖北武汉近日开通
文旅环线巴士樱花专线，并提供包
含赏樱景点推荐、热门景点优惠券
的乘客专属“樱花巴士礼包”，市中
心的三阳路地铁站被打造成“樱花
车站”，站厅内展示“樱花地图”；北
京多家市属公园推出春日主题文
创产品，举办花卉、非遗、美食等不
同主题的“园中市集”。

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三月
以来，“赏花”相关旅游产品的搜
索量同比2024年增长超五成。

食“鲜”食“色”品春味

春天从舌尖开始。各类时令
春菜新鲜上市，特色菜品激活味蕾，
为食客们带来春天的“鲜味”体验。

近来，多地农贸市场内春菜、
野菜占据显眼位置。武汉的一家
便民综合市场里，春笋、香椿等春
菜引来不少市民选购；在昆明大
观篆新农贸市场，多种野菜不仅
满足市民游客的购买需求，还通
过快递发往外地的滇菜餐馆。

“市场今年新增了云南地州
和非遗摊位，近期日均人流量保
持在5万人次左右。”大观篆新农
贸市场副经理温皓翔介绍，市场
对商户出售的野花野菜品类和

质量进行严格把关，还计划组织
“鲜花宴”“食花科普”等活动，让
更多市民游客在菜市场里体验
舌尖上的春天。

各地餐饮商家针对消费者
品新鲜、品颜值、品趣味等新需
求，结合当地特色，创新产品、提
升品质，让餐桌上“春天的味道”
持续走俏。

“金雀花煎蛋、芭蕉花炒肉、
鲜花汤锅，这些都是我们春季的
特色菜品。”昆明西山区一家滇菜
馆的经理李翱介绍，餐馆以可食
用的时令鲜花为食材，推出“滇味
鲜花套餐”；近期生意很好，接下
来餐馆还会根据不同野菜和野生
菌上市时间推出相应菜品。

步入北京北海公园仿膳茶
社，各类宫廷花卉糕点琳琅满目，

“北海玉兰酥”“北海桃花酥”等春
日限定文创餐品吸引顾客购买品
尝。“第一眼就被颜值吸引了，味
道也不错。”北京市民徐女士说，

“饮一杯清茶，品一款甜点，感觉
春天静谧而美好。”

北海公园研究室主任张冕
说，今年是公园对公众开放 100
周年，特别联合老字号仿膳按时
令推出宫廷花卉糕点。“公园花
卉景观与传统糕点制作技艺碰
撞出新‘火花’，期望为游客留下
别样的春日记忆。”

到户外“遇见”春天

春季到来，徒步、骑行、露营
等户外运动成为公众亲近自然、
放松身心的热门选择。

周末，昆明市民张天芬带着
女儿在滇池绿道环草海段骑行，
路旁樱花迎风绽放，不远处滇池
碧波荡漾。“骑行是一种很好的健
身方式，天气暖和了，带孩子出来
骑车感受春天。”张天芬说。

“三月以来，滇池绿道骑行热
度持续上升，来我这里租自行车的
人数比以前翻了一倍。”在滇池绿
道周边经营一家租车行的魏先生
说，周末天气好的时候订单火爆，
车行内近100辆自行车供不应求。

随着人们参与户外运动热情
不断高涨，相关产品供给日益丰
富。今年春季，碳纤维登山杖、睡
袋、充气帐篷等轻量化装备受到
消费者欢迎。

在湖北随州，不少房车企业
乘着户外运动热的东风，研发更
多新产品。在程力、齐星、威尔特
芬等企业，从早到晚都有博主在
线直播，用户在直播间里就能完
成一款房车产品从“种草”到消费。

今春，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凯已经参加
了全国多场房车展销会。“三月以
来已签订各类房车订单45台，客
户更注重房车的实用功能和个性
化定制。”王凯说。

“促进‘春日经济’，重要的是
选择与市场相符合的消费主题，以
此激发消费欲望，推动消费需求释
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
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
新建说，春花春菜春光是引来“流
量”的引子，而地方在设施优化、产
品配套、服务跟进等方面形成有效
支撑，才能让“流量”变“留量”。

（新华社 杨淑君 喻珮
熊轩昂）

预付式消费乱象丛生 消费者如何避坑

5月1日起实施

预付式消费享有7天无理由退款权利

春花春菜春光催热“春日经济”


